
“这一切都来自一个陌生电话教我炒股”
两人“非法引流”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被判刑

2023年10月， 邱先生父亲

在自家店铺门口与楚先生发生

口角。双方争吵过程中，矛盾愈

演愈烈，逐渐升级为肢体冲突。

邱先生见此情形， 冲上前用拳

头击打楚先生头部， 随后又弯

腰捡起地上的铁锤， 意欲锤击

楚先生。危急时刻，一旁路过劝

架的全先生立刻将邱先生扑

倒，并从身后将其抱住，导致邱

先生手掌不慎被铁锤硌伤。

邱先生认为， 全先生扑倒

他的行为导致了他受伤， 向法

院提起诉讼， 请求判令全先生

赔偿其医疗费、 营养费、 误工

费等各类费用合计 12 万余元。

全先生辩称， 当时邱先生

拿起铁锤欲击打楚先生， 情况

紧急， 自己为防止事态恶化，

遂上前将邱先生扑倒在地。 其

对邱先生受伤的事实不存在主

观恶意， 其行为应属于见义勇

为， 不应承担任何侵权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 为了使

国家、 公共利益、 本人或者他

人的人身、 财产和其他权利免

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 而采

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 对

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 属于

正当防卫。 因正当防卫造成损

害的， 不承担民事责任。

本案中， 邱先生介入其父

亲与楚先生之间的肢体冲突，

不进行劝阻， 反而对楚先生进

行殴打激化了冲突， 并捡拾铁

锤意欲升级冲突。 考虑到邱先

生捡拾铁锤前正在拳击楚先生

头部， 此时其对楚先生突然升

级的不法侵害已经形成了现

实、紧迫的危险，全先生及时将

邱先生扑倒， 防卫的方式和程

度也未超过必要限度， 构成正

当防卫。 因此对于造成邱先生

握持铁锤的手掌被锤柄硌伤的

情况，无需承担民事责任。

若放任事态发展， 可能会

对楚先生造成严重的伤害后

果， 邱先生则会因此承担严厉

的法律责任。 事实上， 全先生

的行为不仅仅是保护了楚先

生， 更是“挽救” 了邱先生。

邱先生要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

任， 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 法院判决驳回邱先

生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

后， 双方当事人均服判息诉，

该案判决已生效。

【法官说法】

正当防卫并非鼓励以暴制

暴， 而是要求在紧急情况下采

取“必要、合理、适度”的防护措

施，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

法律将正当防卫作为免责

事由， 一方面是对暴力侵害的

严厉否定， 不法侵害者因自身

违法行为导致的损害后果应自

担风险， 不得转嫁于正当防卫

者。 另一方面是对见义勇为者

的肯定与鼓励， 在无法及时寻

求公力救济的危急时刻， 公民

挺身而出，制止不法侵害，保护

他人安全的行为理应获得法律

保障。需特别提醒的是：防卫绝

非无界限， 防卫手段要与不法

侵害强度匹配， 若超出必要限

度，则可能从“正当防卫” 变为

“防卫过当”。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李翔

本报讯 看体育直播时评

论区里总有“神秘” 链接出

现， 点击就直达赌球、 赌博网

站； 在家接到陌生来电声称高

薪招聘、 无风险投资， 第一步

却被要求下载“专业” APP

……非法引流虽然多发在虚拟

网络环境， 但是老百姓权益受

到的损害是“实打实”。

近日， 闵行区人民检察院

办理一起非法利用信息网络案

件， 被告人朱某某、 张某某组

织人员通过拨打电话、 推介添

加微信号等非法引流手段， 导

致被害人马某遭受诈骗， 受损

资金高达 380 余万元。

“这一切都来自一个陌生

电话。” 今年 4 月， 马某在家

中接到陌生电话， 对方询问马

某是否有炒股赚钱的打算， 还

邀请马某添加微信、 下载其他

聊天 APP， 动了赚钱心思的

马某一一照做。 很快马某进入

股票群， 还有专门指导炒股的

“老师” 鼓吹有内幕消息， 半

年内稳赚不赔， 亏了也有兜

底， 一套“组合拳” 下来马某

的警惕性被彻底打散， 当即决

定跟着“老师” 做股票， 扫码

转账 14 万元。

“他们承诺的利润越来越

高， 我投入的钱越来越多。”

仅到 5 月底， 马某在“老师

们” 一遍遍只赚不亏的承诺下

共投入了 386 万元后发现自己

无法提取， 于是惊觉自己被

骗， 立刻向公安机关报案。

案发后， 公安干警根据马

某提供的信息顺藤摸瓜， 在电

话中向马某推介股票的业务员

欧某及所在公司老板朱某某、

张某某都被“挖出”。 6 月 12

日， 朱某某、 张某某被公安机

关抓获到案， 二人到案后对犯

罪事实作了部分供述。 原来，

今年 3 月至 6 月间， 朱某某、

张某某成立公司后， 在某灰色

聊天软件上结识了上家“深

海” （另案处理）， 并承接到

这项引流工作。 朱某某、 张某

某从上家获取客户电话信息及

引流话术， 再培训业务员冒充

各类证券投资公司人员诱使客

户添加上家指定的微信公众

号， 并依据引流成功客户数量

与上家结算获利。

案件移交至闵行区检察院

后， 承办检察官要求公安机关

对朱某某、 张某某的手机、 工

作电脑进行数据恢复， 并调取

二人银行账户交易明细。 检察

官仔细梳理朱某某、 张某某与

上家的交易流水， 并与其他同

案犯的供述等证据进行查证和

比对， 确定二人非法获利金

额。 经查， 张某某、 朱某某通

过银行账户收取上家结算获利

共计 10.5 万余元。

承办检察官认为朱某某、

张某某伙结他人， 非法利用信

息网络， 为实施诈骗等违法犯

罪活动发布信息， 情节严重，

涉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 并

以此罪名向闵行区人民法院提

起公诉。

今年 11 月， 经法院审判，

张某某、 朱某某犯非法利用

信息网络罪， 鉴于二人到案

后如实供述罪行， 认罪认罚

并积极退缴违法所得， 对二

人均判处有期徒刑 8个月， 并

处罚金。

为在平台上多开一家店，

超市老板在获得品牌授权后，

用亲戚名字挂新执照， 一家实

体店却冒出两个线上超市。 加

盟店另起“灶炉”，是否构成侵

权？近日，虹口区人民法院审结

了一起侵害商标权纠纷案。

同一家线下门店

授权，不算侵权？

H 公司经营着一个具有

较高知名度的连锁超市品牌，

其商标经过长期的使用和宣传

已经在消费者中形成了良好的

声誉和市场辨识度。

该公司在某线上平台发

现， B 公司经营的线上店铺在

未获得授权的情况下， 使用自

己的商标正经营一家名为“H

超市” 的线上店铺。 经查询，

B 公司经营店铺的注册地为某

路某号甲室。

H 公司认为， B 公司店铺

侵犯了自己的注册商标专用

权， 于是诉至虹口区人民法

院， 主张判令 B 公司立即停

止侵害 H 公司注册商标专用

权的行为， 并赔偿 H 公司经

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 3 万元。

审理中， B 公司辩称， 其

线上店铺与 A 公司开设的线

上店铺， 皆对应同一家线下超

市， 而 A 公司线上店铺已有

授权。 并且， 这家线下超市实

际在相邻且打通的某路某号

甲、 乙室两家门面经营。 其

中， B 公司在甲室注册， A 公

司则注册在乙室， 相应的线上

店铺也分别与上述地址对应。

对此， H 公司认可其曾向 A

公司授权使用商标， 授权的网

点地址明确为某路某号乙室。

此外，B公司还称，该公司

店铺的店长顾川同时也是A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 顾川在A公

司线上店铺已有授权的情况

下， 以其亲戚顾淼的名义注册

成立B公司。 此后，B公司又在

线上平台开设另一家新店，原

因是“多一张营业执照，可以多

开一家店，多赚一些钱。”“这怎

么算侵权呢？ ”

“打擦边球”行为

都可能构成侵权

法院经审理认为， 商标是

市场主体重要的无形资产，依

法获得授权使用他人商标是常

见的商业合作形式。 商标授权

使用具有明确的边界， 未经商

标注册人的许可， 在同一种商

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

商标的， 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

用权。 因此，任何采取“打擦边

球”的方式，通过开设“马甲店”

或“傍名牌”等手段来扩大市场

份额的行为都可能构成侵权。

本案中， 虽然A公司获得

了H公司的商标授权， 但授权

范围应限于A公司及其自身经

营的店铺。 在一墙之隔外注册

B公司同样以“H超市”名义开

设新店铺， 这种行为超出了授

权范围。 以“多一个营业执照，

多开一家店” 的形式变相扩大

商标适用范围，实则是采取“打

擦边球”、开设“马甲店” 的方

式， 规避许可合同约束的侵权

行为。

同时， B 公司未经授权在

线上开设店铺并使用H公司的

商标， 该店铺线上线下均为超

市零售业务， 与H公司注册商

标核定的服务类别完全相同，

具有使相关公众产生混淆的高

度可能性。 且涉案人员在明知

其中一个公司依法获得授权的

开设线上、线下店铺的情况下，

再成立一家公司开设网店，显

然具有更高的主观恶性。

因此， 法院认定， 涉案超

市在线上平台上以“H 超市”

名义开设店铺的行为构成商标

侵权。 商标权利人有权要求侵

权人停止侵权行为并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包括停止侵权、

赔偿经济损失等。

法院依职权调取 B 公司

线上店铺的销售情况显示， 该

店铺在 2022 年 12 月至 2023

年 5 月期间产生的交易结算总

额为 1.6 万元。 最终， 经虹口

区人民法院主持， 双方当事人

达成调解协议， 被告认可其行

为构成侵权并向原告赔偿， 本

案最终以调解结案。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超市老板开“马甲店”蹭名牌？
法院：任何打“擦边球”行为都可能构成侵权

路人见义勇为 反被行凶者告上法庭
法院：属正当防卫，不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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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马腾

街上二人发生冲突， 一人突然捡起铁锤欲伤人， 危急时刻路人将其扑倒制止。 但事后行

凶者竟将路人诉至法院， 要求赔偿其被扑倒受伤的损失。 近日， 宝山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

涉正当防卫认定的健康权纠纷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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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刘嘉雯

通讯员 徐丹阳 王极玮

释法


